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审批

目录清单名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审批

目录清单子项名称：无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340115010000

服务对象：自然人,法人

实施编码：113413210031941976434011501000001

办理形式：网上办理,移动端办理,窗口办理,自助端办理

办理深度：四级（全程网办）

网上办理形式：互联网咨询

到现场次数：0次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砀山县行政服务中心28＃2楼32号窗口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所属部门：砀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所属区划：砀山县

实施主体：砀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市级/隶属,县级

办件类型：即办件

委托部门：无

权力来源：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内容：由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建设、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土地管理部门实施

是否属于联办件：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是

划分标准：县级：辖区内国有建设用地

是否属于上报件：是

下沉办理：否

通办范围：全县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阶段性办理：否

办理时间段：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否

是否支持预约：是

预约渠道：电话预约（0557-2250819）、预约网址（sz.ahzwfw.gov.cn）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说明：无

数量限制依据：无

是否进驻大厅：是

材料收取形式：窗口收取,邮寄收取

结果名称：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

结果样本：无

结果领取方式：窗口领取,结果快递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砀山县行政服务中心28＃2楼34号窗口

监督方式：0557-8815625

咨询方式：0557-2250819

审查标准：依据《土地管理法》审查受理材料是否符合以下条件标准： 1、申请事项是否属本级政府权限范

围； 2、申请资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3、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4、是否符合城市规

划的要求； 5、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6、是否符合土地供应年度计划的要求；

年审年检：无

设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

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一）国家机关用

地和军事用地；（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二条：土

地使用权出让，由市、县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出让的每幅地块、用途、年限和其他条件，由市

、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建设、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实施。直辖市的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前款

规定的权限，由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

式。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拍卖、招标方式；没有条件，不能采取拍卖、

招标方式的，可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所

确定的最低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具体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三）……有偿使用国有土地的

，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 4.《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2007年9月28日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招标

、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方式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

称招标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出让人）发布招标



公告，邀请特定或者不特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投标，根据投标结果确定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本规定所称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发布拍卖公告，由竞买

人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竞价，根据出价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本规定所称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发布挂牌公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宗地的交易条件在指定的土地

交易场所挂牌公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或者现场竞价

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 5.《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003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21号）第十条：对符合协议出让条件的，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

市规划等有关部门，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城市规划和意向用地者申请的用地项目类型、规模等，

制订协议出让土地方案。协议出让土地方案应当包括拟出让地块的具体位置、界址、用途、面积、年限、土

地使用条件、规划设计条件、供地时间等。 第十一条：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

产业政策和拟出让地块的情况，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对拟出让地块的土地价格进行评估，经

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集体决策，合理确定协议出让底价。协议出让底价不得低于协议出让

最低价。协议出让底价确定后应当保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 第十二条：协议出让土地方案和底价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意向用地者就土地出让价格等进

行充分协商，协商一致且议定的出让价格不低于出让底价的，方可达成协议。 6.《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5年3月27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号公告)第四条：县（含县

级市，下同）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市人民政府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市辖区的土地管理和监督工作，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所辖乡（镇）的土地管理

和监督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以有偿使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由市、县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后，依法办理土地使

用权登记。

受理条件：（一）事项属本级政府权限范围； （二）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要求，符合土地供应年度计划的要求； （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必要性
规格份
数

材料来
源

材料依据 填报须知

成交确认书 必要
电子件
1份

国土资
源主管
部门

无 无

办理流程：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办理 ，网址：www.ahzwfw.gov.cn 1、受理：政务中心国土局窗口受理，

初审后组件报县国土局审批。 2、审查：县国土局耕地保护与征地管理股收件后，对申请材料及划拨费缴纳

情况进行审查。 3、决定：通过的报局领导审批。 4、办结：县国土局耕地保护与征地管理股根据申报材料

内容签发建设用地批准书。 5、送达：政务中心国土局窗口将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审批材料送达申请人。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根据受理标准，窗口人员受理通过
，确定审查方式，打印带二维码的



受理 1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杜建

砀山县政务
服务中心国
土局窗口

受理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应当加盖
实施机关专用印章，并包括以下内
容：事项名称、办件编号、申请人
及联系电话、受理机构、受理人及
联系电话、受理材料清单（或加盖
注有“所有材料齐全”字样的印章
）、受理时间、法定办结时限、承
诺办结时限、批准文书发放方式、
办理进程查询方式、收费状况等信
息。对于事项受理后依法需要公示
、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
、检疫、测绘、鉴定、专家评审等
的，应在受理通知书上注明（包括
所需时限），告知申请人。 受理
不通过，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
予受理通知书应提供事项名称、办
件编号、受理时间、受理机构、受
理人及联系电话、不予受理理由和
依据等信息，并加盖实施机关专用
印章，送达申请人。 对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
具一次性补齐补正告知书，由申请
人补正后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中的
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请申请人
当场更正。对不能当场告知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的，应在5日内出具
一次性书面告知书；逾期不告知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补齐补正通知书应提供办件编号
、受理时间、受理机构、受理人及
联系电话、承诺办结时限、需补齐
补正材料目录以及每个材料所需的
数量、性质（原件或复印件）、如
何补正等信息。申请人补齐补正材
料后再来办理时，可直接调出补齐
补正办件继续办理。 网上办理的
，通过短信、移动终端等渠道告知
申请人。 能够当即办理的政务服
务事项，可直接出具批准证件文本
，不再出具受理通知书。依法经下
级行政机关审查后上报的，受理通
知书由下级行政机关出具。为了方
便申请人，由下级行政机关代办转
报并由上级机关出具受理通知书的
，下级行政机关应出具材料接收清
单，并在实施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完
成代办转报，一般不超过5日。实
施机关收到转报材料后，应当即出
具受理单。 姓名、岗位、手机号
码等存在多值的需用逗号隔开。如

“张三,李四”

审查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窦雪山

耕地保护与
征地管理股

审查方式主要包括：书面审查；实
地核查；招标与拍卖；检验、检测
、检疫、鉴定、考试、考核；专家
评审；技术审查；听证；听取利害
关系人意见；集体审查；法律、法
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查方式。 
实施机关应明确采取具体审查方式
的依据和理由，细化权限边界以及
每个审查环节的前后置条件，避免
功能雷同的重复审查。同时，应将
总时限合理划分到每个审查环节。
量化审查工作细则，实施机关可结
合实际制作能够体现流程及职责的
表单。审查方式应明确：适用情形
、法定审查内容、审查评判依据、
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各级审查人
责任、审查意见（结论）、收费等
。还应明确注意事项及不当审查行
为需要承担的后果等。对于共同决
定的，由牵头的实施机关（或最终
决定机关）负责组织协调，根据工
作需要明确牵头的实施机关与其他
行政机关各自的职责、配合节点、
材料流转需满足的具体要求、返回



意见的要求和时限等。对于需要逐
级审核的事项，各级审查人员应依
据法定条件、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
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是否批
准的审查。依法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实施机关决定的事项，下级
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并出具
初步审查意见后及时上报。上报材
料应包含全部申请材料和初步审查
意见。实施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重
复提供申请材料。 姓名、岗位、
手机号码等存在多值的需用逗号隔

开。如“张三,李四”

决定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王立亚

砀山县人民
政府分管副

县长

根据审查人提出的审查意见，由实
施机关决定是否批准申请人的申请
。能够由实施机关当场进行审查和
作出决定的事项，实施机关应当当
场作出决定。审查人在完成书面审
查后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事项，审
查人应当当场作出决定。经书面审
查并依据检验、检测、检疫、鉴定
结果即可认定设备、设施、产品、
物品是否符合技术标准、技术规范
的事项，审查人应当当场作出决定
。经书面审查并完成实地核查、招
标、拍卖、考试、考核、专家评审
、技术审查、听证、听取利害关系
人意见中的任一种方式审查的事项
，由审查人签署意见，由实施机关
作出决定。完成集体审查的事项，
由实施机关作出决定。根据审查意
见，作出是否批准申请的决定。 
依法履行书面告知和信息公开等义
务。 姓名、岗位、手机号码等存
在多值的需用逗号隔开。如“张

三,李四”

办结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杜建

砀山县政务
服务中心国
土局窗口

办结发放证件

送达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杜建

行中服务中
心国土局窗

口
办理结果寄送


